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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申请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丽生态”、“公司”、“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

实施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美丽生态股权分

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美丽生态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美丽生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岳乾坤”）向上市公司赠与现金

441,052,344.00 元以及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浙江青

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评估值为 27,572.58 万元）和

海南苗木资产，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公司以 441,052,344

元获赠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 441,052,344 股；其中，向五岳乾坤转增

176,160,000 股，向除五岳乾坤以外的非流通股股东转增 61,510,806 股（折算

每 10 股获得约 7.783852 股），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

东转增 203,381,538 股（折算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得 30 股）。上述转增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变为 588,069,788 股。

2、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情况

2013 年 5 月 3 日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2013 年 7 月 19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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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及履

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来源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福建锦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锦升”）在

股改实施日未登记持有公司股份，其持有的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来源

如下：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五岳乾坤持有公司股票 200,000 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五岳乾坤获得转增 176,160,000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原控股股东五岳

乾坤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76,360,000 股，股份性质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27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拍卖平台上

公开拍卖五岳乾坤所持有的公司 38,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买受方保达

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达投资”）竞拍成功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办理完股票过户手续。2025 年 9 月 4 日，因保达投资与福建锦升之间的

股权转让纠纷，经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司法扣划，保达投资持有的公

司 17,639,395 股限售流通股被司法划转至福建锦升名下。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股东

福建锦升将继续遵守原股东五岳乾坤作出的相关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及履行

情况

限售股份

股东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

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福建锦升

公司原股东五岳乾坤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

1.1、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

义务。

该承诺已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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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将恪守诚信，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3、保证不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

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1.4、自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股份锁定。

2、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锁定 36 个月。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福建锦升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美丽生态资金的情形，未发现美丽生态对其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占公司利

益的行为。

（三）其他事项

2015 年 10 月 9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

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向王仁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229 号），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江苏八达园林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公司向王仁年等 47 位特定对象发行 117,543,352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中公司原控股股东五岳乾坤作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的承诺：“如本次交易因申请或者披露的文件涉嫌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形成调查结论以前，本公司不转让在深华新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受到立案稽查

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深华新董事会，由董

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公司的身

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

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投资者赔偿安排。”

因上市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公司及王仁

年等相关方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并于 2019 年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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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字[2019]69 号）。美丽生态 2015 年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存在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已触发原控股股东五岳乾坤关于提供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的承诺，五岳乾坤持有的美丽生态股份应当锁定并按照承诺用于

投资者赔偿。

2025 年 7 月原控股股东五岳乾坤所持部分限售股份的受让人李彬彬、曹丽

婷与公司签订了《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协议书》，约定李彬彬、曹丽婷先行全

额赔付公司损失 17,542,348.15 元；同时，协议约定美丽生态无代其向其他限售

主体追偿的义务；美丽生态在收到其他限售主体支付的赔偿款后或根据仲裁结果

无息退还两名股东。2025 年 9 月 30 日，深圳国际仲裁院对美丽生态向王仁年等

交易对手方提起投资者赔偿追偿案件做出终局裁决，驳回美丽生态的全部仲裁请

求，详见公司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美丽生态已根据仲裁结果履

行《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协议书》的相关约定。2025 年 11 月，福建锦升与公

司签订《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协议书》，并已按协议约定支付投资者赔偿款。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8 月出具

了《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原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美丽生态原控股股东五岳乾坤在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所作相关承诺已履

行完成；李彬彬、曹丽婷所持股份对应的承诺已经履行完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出具

了《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原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美丽生态原控股股东五岳乾坤在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中所作相关承诺已履

行完成；福建锦升所持股份对应的承诺已履行完成。

三、美丽生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至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期间股

本情况及本次限售股解禁情况

（一）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的变化情况

美丽生态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总股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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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069,788 股增加到 1,149,652,292 股。

1、2013 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成后总股本为 588,069,788 股。

2、2015 年，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总股本变更

为 819,854,713 股。

3、2022 年，上市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 238,837,579 股，总股本由

819,854,713 股增至 1,058,692,292 股。

4、2023 年，上市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份

9,096 万股，总股本由 1,058,692,292 股增加至 1,149,652,292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限售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福建锦升投资有限

公司
- - - - 17,639,395 1.5343%

四、本次申请上市流通股份相关情况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17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17,639,395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5343%。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标记的

股份数量（股）

1
福建锦升投资有限

公司
17,639,395 17,639,395 1.5343% -

4、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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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

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9,258,352 27.77% -17,639,395 301,618,957 26.2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30,393,940 72.23% +17,639,395 848,033,335 73.76%

股份总数 1,149,652,292 100.00% 1,149,652,292 100.00%

五、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美丽生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福建锦升

已经履行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相关承诺，美丽生态本次申请股权分置改革限

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美丽生态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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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申请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周宁

保荐机构（盖章）：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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